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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學生逕修讀博士學

位辦法」、「學分抵免辦法」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修業期限、修課規定 

一、博士班修業年限以 2 至 7 年為限。 

二、學生至少應修畢 18 學分，論文學分另計。 

三、修業期間，須於提資格考之前修習完成本班開設之必修課程 「專題討論」4 學期共 4

學分及「轉譯醫學概論」1 學期共 3 學分。 

第三條 指導教授及論文指導規定 

各學生之指導教授由本系專任(案)或兼任教師擔任，兼任教師必須與本系至少一位專

任(案)教師共同指導學生，並符合本校「學則」及「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

細則」之規定。 

第四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規定 

一、應考條件：申請人應修畢本班必修科目，且成績及格者。 

二、資格考核方式： 

(一) 博士班資格考試原則訂於二年級至四年級間提出申請，申請次數以 2 次為限。 

(二) 資格考內容包含筆試及研究計畫口試，筆試通過方能進行口試。 

(三) 資格考之審查委員會由指導教授推薦之委員及系主任推薦之委員所組成，指導教

授推薦之委員須超過半數。 

(四) 資格審查視同筆試，筆試之資格審查文件包含學位研究計畫、修課課程資料及成

績，審查委員審查時間為 2 週，由指導教授決定學生回應審查意見之時間，應

試內容再進行委員複審，並由指導教授予以評分作為筆試成績。 

(五) 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筆試階段後，即可經由指導教授安排資格考口試，並以公開方

式進行。 

(六) 經審查委員會同意通過筆試及口試，即通過資格考，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第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規定 

一、應考資格： 

學生應完成前述各條款規定事項，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並於資格考核及格最少

一學期後，在滿足本條下述所規定之畢業條件準則，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申請博士



學位考試。同時為推動產研合作，本系博士生入學後如參與工研院斷金計畫、教育部

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或經學術委員會審查認可之產研合作計畫者，申

請畢業考試條件亦同。 

二、前款博士候選人所發表論文應滿足下列兩項規定之其中一項： 

(一) 發表兩篇以上論文於 SCI 列舉之學術期刊。 

1. 第(一)項所列論文應皆為該研究生博士論文之一部份，指導教授應共同具名，並

以該研究生或指導教授為第一作者，且其中至少有一篇論文以該生為第一作者，

學生為滿足畢業辦法所發表期刊論文，均應以本系為發表之研究單位。兩位以上

博士候選人列名同一期刊論文作者時，只能由一位提出。 

2. 如對前項規定有疑義，則交由班務會議裁決。 

(二) 畢業以非 SCI 論文發表型式，而改以其他學術榮譽或成就之表現(須滿足以下  

各項中任意一項或以上)，辦理研究成果審查。 

1. 技術移轉：技術移轉須經校級審議通過，且提出合作計畫廠商之技術鑑價，並經

指導教授認可其貢獻者。如有特殊情形得經審議同意後認列。 

2. 專書出版：以著作人或共同著作人身分發表，經正式審查程序出版並有 ISBN 者。

不含教科書及研究(技術)報告。 

3. 轉譯醫學、臨床醫學、醫學工程或相關之大貢獻：在學期間曾提出並參與重大轉

譯醫學、臨床醫學或醫學工程相關學術研究發展、技術發展或執行計畫，如針對

慢性病長照模式、風險分級、預後評估、醫療輔助、數據分析等相關重要議題，

其研究表現、技術價值或執行結果為班務會議認可其貢獻重大者，得經審議同意

後認列獲得學位考試資格。 

三、學位考試委員會依照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規定辦理。 

四、其他相關畢業事項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離校手續 

通過學位考試者，除依校方規定辦理離校手續外，畢業生須繳交學位論文一本（含論

文電子檔）和授權書，歸還向本系借閱之書刊、論文，始完成本系之畢業離校程序。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級會議通過，並報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本辦法

修正實施前已入學學生可選擇適用。 

 

 


